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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处
邵院继教〔2024〕5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24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生

实践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校外教学点：

为做好我校 2024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生实践环节的各项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实践环节的内容

（一）2022 级专升本、高起专层次的学生需完成《邵阳学院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2020 年版）规定的专业实习。

（二）2022 级专升本层次的学生需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参加

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二、毕业论文（设计）

（一）撰写要求

根据《邵阳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

（邵院继教〔2022 〕35 号）要求撰写毕业论文（设计），我处抽查

毕业论文被认定为“不合格”者，将取消其论文答辩资格或答辩成绩。

对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或找人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按《邵

阳学院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进行严肃处理。

（二）指导老师

依据《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管理办

法（试行）》（邵院政字〔2022〕53 号）第三章第八、九条聘请指导

老师，要求指导老师必须按第十条认真履行指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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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答辩工作

1.时间安排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请各校外站点于 4 月 8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纸质版答辩安排表（含具体时间、答辩地点、答辩

委员会、答辩小组）寄送我处，其电子版发至我处教学邮箱，以便我

处派专家前往抽查答辩工作。

2.工作要求

（1）查重与评阅。根据《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邵院政字〔2022〕53 号）的要求，学

生答辩前，必须提交毕业论文（设计）查重检测报告（.pdf 格式，以

“学号+姓名”命名；学士学位论文要求提交教育部认可的查重系统的

报告，如维普或知网数据库，我校网上学习平台提供维普 2 次免费查

重机会），经指导教师和评阅人（非指导教师）评阅合格后，方可参

加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毕业论文（设计）评阅人必须由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具有指导学生

毕业论文（设计）资格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不能担任自己所指导学

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评阅人。

（2）答辩委员会。毕业答辩以校外教学点为单位，成立 5～7 人

答辩委员会（高级职称人数不应少于 1/3），设主任（由学科专业带

头人担任）1 人，成员由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较高的中级及以上职称

的教师组成。职责：制订本专业的答辩细则、评分标准，审查学生答

辩资格，组织学生答辩，审定答辩成绩。

（3）答辩小组。答辩委员会可下设若干答辩小组，答辩小组 3～

5 人，设组长（原则上由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担任，主持答辩工作）

1 人，秘书 1 人，成员由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较高的中级及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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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担任。

（4）答辩规则。答辩委员会负责本单位的答辩工作，制订答辩规

则、程序、要求及安排时间、地点和人员等。

学生答辩前应充分准备，答辩时简明扼要地自述选题意义，介绍

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研究方法、结论等，或介绍设计的主要思路、

特点、分析和计算的主要依据和结论，改进建议等，发言时间一般不

超过 5 分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时间控制在每人 15-20 分钟为宜。

各校外教学点组织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时，应注意保存答辩记

录及现场照片存档备查。如各教学点组织线上答辩，需全程录像并存

档备查。

（5）成绩评定。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的评定要做到公平、公正，

评语要实事求是。

（6）学校抽查。我处将对本届毕业论文（设计）进行抽查（含再

次查重），抽查时认定为不合格者，认定其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成

绩为“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该生不能如期毕业。但可向所

在教学点申请重做毕业论文（设计），由各教学点重新安排答辩，成

绩合格后方可由学生本人书面申请办理毕业手续。申请学士学位的毕

业论文（设计），我处将组织专家复审，并以复审成绩为准。

（四）相关资料的归档要求

1.2024 年 4 月 8 日前，请将指导老师的毕业证、职称证、高校教

师资格证的电子版（建议用扫描件并以“某某教学点指导老师”命名

的压缩包）统一交发至我处教学邮箱。

2.2024 年 5 月 7 日前，请将加盖教学点公章的毕业论文（设计）

成绩汇总表（详见附件 1，建议用扫描件）发至我处教学邮箱。

3.2024 年 5 月 10 日前，请将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

计）查重报告的纸质版寄（送）至我处，其电子版（以“某某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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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查重”命名的压缩包）发至我处教学邮箱。

三、专业实习

（一）专业实习要求

根据《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指导、安排专

业实习，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工作半年以上的学生可填写专业实习

替代表（详见附件 2），专业实习成绩由所在单位评定。

（二）专业实习的资料收集

请各校外教学点于2024年 5月 7日前统一收齐专业实习有关材料

并归档整理，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前把以下材料（电子稿）交至我处：

1.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安排表（详见附件 3）；

2.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考核表（详见附件 4，

含实习生自我鉴定）；

3.邵阳学院xxx校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xxxx级专业实习成

绩汇总表（详见附件 5）。

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对于专业实习成绩不及格者，该生不能如期

毕业，但可向所在教学点申请重新实习，成绩合格后，由学生本人书

面申请与下一届学生一起办理毕业手续。

四、联系方式

电话：0739-5433362

教学邮箱: syujjcjw@163.com

收件地址：邵阳市大祥区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二办公楼继续教育

管理处教学管理科 205 室

联系（收件）人：张老师

温馨提示：我处不接收“到付”邮件，请谅解！

mailto:jxjysy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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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邵阳学院 xxx 校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xxxx 级毕业论文

（设计）成绩汇总表

附件 2.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替代表

附件 3.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安排表

附件 4.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考核表

附件 5.邵阳学院 xxx 校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xxxx 级专业实习

成绩汇总表

邵阳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处

202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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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邵阳学院 xxx 校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xxxx 级毕业论文（设计）成绩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老师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校外教学点名称

备注：1、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分“合格”、“中等”、“良好”三个等级，申请学士学位者毕业论文（设计）必须达到“中等及以上”。

2、被我处抽中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者，其毕业论文（设计）等级由专家组评定；其他学生则由各校外教学点组织评定。

3、此表电子版请发至继续教育管理处教学邮箱：syujjcjw@163.com，纸质版请在“校外教学点名称”栏加盖公章后寄送我处教学管理科。

xxx 校外教学点

时间：202X 年 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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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替代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层次 专业 电话

工作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地址

电话

工作内容

岗位名称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考

核（标准分

100 分）

考核项目 标准分 得分

政治思想 20

工作态度 20

专业技能 20

协作能力 20

创新意识 10

心理素质 10

总分 100

工作单位负

责人评语

工作单位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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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安排表

教学点（公章）： 专业： 年 月 日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实习单位 实习岗位 实习起止时间
教学点指导

老师

实习单位指

导教师

制表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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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邵阳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专业实习考核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层次 专业 电话

实习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实习单位
地址

电话

实习内容

岗位名称 实习目标 起止时间

实习单位考

核（标准分

80 分）

考核项目 标准分 得分

政治思想 10

工作态度 20

专业技能 20

协作能力 10

创新意识 10

心理素质 10

总分 80

实习生自我

鉴定（可另

附页）

注：实习内容由学生填写，实习单位考核由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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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指导

教师评语

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点指

导教师评

价（标准分

20 分）

教学点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专业实习总成绩评定：

教学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双面打印，实习生自我鉴定如篇幅较长，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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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邵阳学院 xxx 校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xxxx 级专业实习成绩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毕业实习单位 实习指导老师 毕业实习成绩 校外教学点名称

备注：此表电子版发至继续教育管理处教学邮箱：syujjcjw@163.com，纸质版请在“校外教学点名称”栏加盖公章后寄送我处教学管理

科。

xxx 校外教学点

时间：202X 年 X 月 XX 日


